附件1．
2011年   半年湖北省申请教师资格考试报名登记表
市、州(或高等院校)         
	考 生 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报 考 科 目
	教育学　     　  心理学

	报   名   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


	  本人身份
	
	申请资格类别
	

	  工作单位
（或报名机构）
	

	  通讯地址
	

	  邮政编码
	
	联系电话
	

	 接收报考部门
  盖　　　章
	


说明：
1. 报名号统一规定为12位，左起第一位为类别代号，二至四位为111或211（上半年为111，下半年为211）；五至八位为区县代码；九至十二位为考生报名序号。考生报名号由报名点统一编排。类别代号：“1”表示幼儿园教师、“2”表示小学教师、“3”表示初中教师、“4”表示高中（含中职学校）教师、“5”表示高等学校教师。
2. 本人身份应填写在职教师（公办学校）、民办学校教师或其他社会人员。
3. “报考科目”一栏请在所报考的科目前面的“□”内打“√”。
